
天津市粮油生产保障资金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财政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市粮油生产保障资金2504万元，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开展粮油生产保障。根据《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24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4〕4号），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实施小麦“一喷三防”和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

（二）我市分解下达中央财政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印发《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3〕65号）和《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24号），按规定时限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标全部分解下达，其中：蓟州区675万元、宝坻区765.5万元、武清区650万元、宁河区100万元、静海区150万元、东丽区6万元、津南区2万元、西青区8.5万元、北辰区19.5万元、滨海新区57.5万元、市级部门70万元。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粮油生产保障资金250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504万元、地方财政资金0万元、其他资金0万元。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2504万元、已执行2353.2万元、执行率93.98%，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504万元、已执行2353.2万元、执行率93.98%，地方财政资金0万元、已执行0万元、执行率0%，其他资金0万元、已执行0万元、执行率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科学分配。市农业农村委牵头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印发2024年小麦“一喷三防”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印发天津市2024年绿色高产高效行动促进粮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4〕36号）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了支持内容、实施步骤、管理要求等，统筹指导各涉农区开展年度工作。同时，严格按照中央财政下达的各项目支出方向分配资金，确保财政资金全部用于国家下达的政策任务。

二是及时下达。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按规定时间向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报送了《关于报送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津农委计财〔2024〕59号）。市财政局在收到中央财政文件30日内，将预算分解下达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财政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及时将各专项实施方案和分任务资金安排情况同步上传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三是合规拨付。市农业农村委全面梳理编制并公开政策“明白纸”，及时将中央财政相关支农政策、市级实施方案、项目申报指南和竞争性项目遴选结果等向社会发布；督促指导各涉农区做好相关信息公示公开等工作，为合规拨付资金提供依据。同时，充分发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作用，确保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拨付符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有关规定。

四是规范使用。我市制定了《天津市粮油生产保障资金管理办法》（津财规〔2023〕9号），明确了粮油生产保障资金使用和管理具体要求，并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对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控，确保资金严格按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的问题。截至绩效自评日，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资金使用管理、项目执行等方面存在问题。

五是准确执行。市财政局持续将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执行率纳入市委对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压实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支出责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执行率。据统计，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预算执行率由2023年42.07%，提高到2024年93.98%，提高51.91个百分点，呈现出向好态势。同时，市农业农村委督促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在资金形成实际支出后，及时将支出数据填报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确保数据真实、规范、准确。

六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2024年，根据农财两部下达的8个绩效指标，结合我市实际，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将上述指标细化分解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并与预算资金同步下达，确保国家政策任务在我市落地落细落实。2025年3月，按照统一部署，市农业农村委印发了《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及时部署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明确评价内容、评价程序、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保障了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制定了《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和《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操作规程》，明确了统筹管理、归口负责的工作机制。
七是严格履行支出责任。为更好支持我市粮油生产，我市结合自身实际，按资金管理相关要求，切实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发挥资金集成效应。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是完成小麦“一喷三防”170万亩，通过实施“一喷三防”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增强灌浆强度、延长灌浆时间，提高粒重，争取夏粮丰收，确保全年农业生产稳定。实际完成情况：2024年6月30日前，我市实际完成“一喷三防”作业面积183.1万亩，超额完成计划防治任务。通过小麦“一喷三防”项目的实施，小麦病虫危害减轻，总体防治效果好于往年，在延长小麦灌浆时间、增强灌浆强度、增加千粒重、提高单产、提升品质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小麦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的发生面积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对照相比，同一品种“一喷三防”示范区植株活性好。 

二是开展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重点围绕玉米单产提升开展示范创建工作。实际完成情况：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县建成3个，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建成3个，示范创建工作圆满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16个，已完成16个。

1.产出指标9个，全部完成。

一是数量指标3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2个，全部完成，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县数量3个，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数量3个。

市级补充指标1个，全部完成。小麦“一喷三防”作业面积183.1万亩。

二是质量指标2个，全部完成。

市级补充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小麦增强灌浆强度，延长灌浆时间，提高粒重；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区亩产水平达13%，高于10%目标值，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三是时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1个，全部完成。小麦“一喷三防”措施落实在2024年6月30日前按期完成，

市级补充指标1个，全部完成。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任务在2024年12月底前完成。

四是成本指标2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1个，全部完成。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节本增效水平达7%，大于5%目标值。

市级补充指标1个，全部完成。年度资金支出率93.98%。

2.效益指标5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集成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模式2套；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区病虫害危害损失率1.61%，低于5%目标值。
市级补充指标3个，全部完成。包括：稳定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保持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覆盖率达95.6%，高于85%目标值；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3.满意度指标2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1个，全部完成。指导服务对象满意度95%。

市级补充指标1个，全部完成。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满意度9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经绩效自评，粮油生产保障资金达到了总体绩效目标要求。结合市级农业生产实际，2024年我市计划在新建1个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县的基础上，巩固提升2个，故在细化下达绩效指标时，将完成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县数量指标由1个提高至3个。下一步，我们将在今后年度积极对接农业农村部对口司局，全面提供有关农情数据，确保中央下达的绩效指标符合我市实际。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农业产业发展资金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财政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市农业产业发展资金31440万元，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根据任务并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农业产业发展工作。根据《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24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4〕4号），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级农作物和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圃）开展种质资源保护；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种公畜站、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等开展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工作；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实施生猪良种补贴；发展现代渔业装备设施；促进渔业资源调查养护；促进国际履约能力提升。

（二）我市分解下达中央财政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印发《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3〕65号）、《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24号），按规定时限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标全部分解下达，其中：蓟州区5020万元、宝坻区5437万元、武清区2348万元、宁河区3194万元、静海区4037.6万元、东丽区58万元、津南区12万元、西青区1610万元、北辰区932万元、滨海新区6178.4万元、市级部门2613万元。

（三）市财政安排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根据《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农业农村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8号）和《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农业产业发展（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59号），2024年，市财政安排农业产业发展资金4697万元，其中：蓟州区1300万元、宝坻区1602万元、武清区200万元、宁河区950万元、静海区500万元、东丽区20万元、津南区10万元、西青区10万元、北辰区12万元、滨海新区93万元。同步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继续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支持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农业产业发展资金8629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1440万元、地方财政资金4697万元（均为市财政资金）、其他资金50157万元（均为产业融合项目所支持的经营主体自筹资金）。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86294万元、已执行71519.5万元、执行率82.88%，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1440万元、已执行20002.5万元、执行率63.62%；地方资金4697万元、已执行1360万元，执行率28.95%；其他资金50157万元、已执行50157万元、执行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科学分配。市农业农村委牵头印发了《天津市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津农委计财〔2024〕90号）等10个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了支持内容、实施步骤、管理要求等，统筹指导各涉农区开展年度工作。同时，严格按照中央财政下达的各项目支出方向分配资金，确保财政资金全部用于国家下达的政策任务。

二是及时下达。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按规定时间向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报送了《关于报送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津农委计财〔2024〕59号）。市财政局在收到中央财政文件30日内，将预算分解下达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财政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及时将各专项实施方案和分任务资金安排情况同步上传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三是合规拨付。市农业农村委全面梳理编制并公开政策“明白纸”，及时将中央财政相关支农政策、市级实施方案、项目申报指南和竞争性项目遴选结果等向社会发布；督促指导各涉农区做好相关信息公示公开等工作，为合规拨付资金提供依据。同时，充分发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作用，确保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拨付符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有关规定。

四是规范使用。我市制定了《天津市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津财规〔2023〕10号），明确了农业产业发展资金使用和管理具体要求，并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对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控，确保资金严格按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的问题。截至绩效自评日，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资金使用管理、项目执行等方面存在问题。

五是准确执行。市财政局持续将农业产业发展资金预算执行率纳入市委对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压实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支出责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执行率。据统计，农业产业发展资金预算执行率由2023年52.72%，提高到2024年82.88%，提高30.16个百分点，呈现出向好态势。同时，市农业农村委督促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在资金形成实际支出后，及时将支出数据填报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确保数据真实、规范、准确。

六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2024年，根据农财两部下达的16个绩效指标，结合我市实际，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将上述指标细化分解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并与预算资金同步下达，确保国家政策任务在我市落地落细落实。2025年3月，按照统一部署，市农业农村委印发了《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及时部署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明确评价内容、评价程序、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保障了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制定了《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和《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操作规程》，明确了统筹管理、归口负责的工作机制。
七是严格履行支出责任。为更好支持农业产业发展，我市结合自身实际，统筹运用市级资金，出台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支持我市农业产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是继续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实际完成情况：完成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数10970（台、套），超过9200（台、套）目标值。

二是开展种畜禽和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不断加强遗传选育，夯实我市畜禽种业发展基础。实际完成情况：完成目标测定数量53760头（只）。

三是加强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夯实种质资源基础。实际完成情况：完成目标任务保存数量5039份。

四是按照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关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的总体部署。实际完成情况：新建设施蔬菜产业集群1个，新建静海区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续建滨海新区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新建滨海新区中塘镇农业产业强镇1个，续建蓟州区下营镇农业产业强镇1个。

五是对生猪养殖区使用良种精液实施人工授精的生猪养殖场户进行补贴。实际完成情况：生猪良种补助数量3.3562万头。

六是推动渔业产业持续绿色健康发展，提升远洋渔船履约能力。实际完成情况：近海渔船更新改造8艘，远洋渔船船上设备更新改造26套、履约养护国际渔业资源远洋渔船奖补15艘、近岸近海外海调查站位10个。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34个，已完成33个，未完成1个。

1.产出指标24个，已完成23个，未完成1个。

一是数量指标13个，已完成12个，未完成1个。

中央下达指标11个，已完成10个，未完成1个。包括：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数10970台（套）；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存数量5039份，种畜禽和奶牛生产性能测定数量53760头（只）；新建设施蔬菜产业集群1个，新建静海区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新建滨海新区中塘镇农业产业强镇1个，近海渔船更新改造8艘，远洋渔船船上设备更新改造26套，履约养护国际渔业资源远洋渔船奖补15艘，近岸近海外海调查站位数10个；以上指标均已完成。生猪良种补贴3.3562万头，低于4.3万头目标值，未完成指标任务。
市级补充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续建滨海新区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续建蓟州区下营镇农业产业强镇1个。

二是质量指标4个，全部完成，全部为市级补充指标。

种畜禽性能测定数量合格率和使用率达96%、保存菌种的活性鉴定合格率达96%、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政策公开率达100%。

三是时效指标6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1个，全部完成。承担主体完成生产性能测定任务在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 。
市级补充指标5个，全部完成。包括：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和履约养护国际渔业资源远洋渔船奖补及时发放、菌株活性鉴定和近海渔船更新改造任务按实施方案要求按时完成，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按时分解下达区财政。

四是成本指标1个，全部完成，全部为市级补充指标。实际支出财政资金未超过预算。

2.效益指标7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3个，全部完成。包括：对渔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海洋渔业资源得到改善，资金使用未发生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市级补充指标4个，全部完成。包括：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90.43%，种质资源安全性得到提高，生猪生产保持稳定，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建设水平进一步增强。

3.满意度指标3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1个，全部完成。服务对象对中央补助经费使用情况的满意度95%。

市级补充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补贴对象对政策实施的满意度100%、承担项目经营主体满意度95%，均达到了目标值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经绩效自评，农业产业发展资金达到了总体绩效目标要求。但由于农业生产影响因素较多，对市场情况掌握不准确不及时原因，造成1项绩效指标未完成，具体如下：

产出指标中数量指标“生猪良种补贴数量”，任务数为4.3万头，实际完成3.36万头。主要原因为：多数中、大型自繁自养场，由于疫病防控的现实需要，已自主配备良种种公猪，基本实现了良种猪精液的实际生产需要，不再外购。绝大多数小型养殖场户购买猪精液遵从价格低廉、性能稳定的原则，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购买渠道，多为无资质的个人销售，难以提供补贴方案所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购买凭证等要件，无法满足补贴条件。

下一步改进措施：探索建立更加精准的补贴方式，结合我市种公猪站的现状，优化招标模式。充分考虑区域特色，因地制宜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和技术服务措施，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精准度。建立补贴资金发放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处理发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转移

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资金安排和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财政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市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15463万元，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根据《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24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4〕4号），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开展设施农业贷款贴息试点；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发展奶牛家庭牧场和奶农合作社；培育壮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支持各类主体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设；对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业务实行担保费用补助和业务奖补；开展高素质农民学用贯通培育试点。
（二）我市分解下达中央财政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印发《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3〕65号）和《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24号），按规定时限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标全部分解下达，其中：蓟州区1368.9万元、宝坻区2079.1万元、武清区2876.7万元、宁河区1819.3万元、静海区1044.7万元、东丽区121.1万元、津南区210.4万元、西青区432万元、北辰区189.5万元、滨海新区658.4万元、市级部门4662.9万元。

（三）市财政安排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根据《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批复2024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津财预指〔2024〕100号），2024年市财政安排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3098万元，其中500万元用于设施农业贷款贴息试点，2598万元用于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贷款贴息。绩效目标为：对符合条件的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给予贴息，降低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20774.5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5463万元、地方财政资金3098万元（均为市财政资金）、其他资金2213.51万元（均为支持的新型经营主体自筹资金）。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20774.51万元、已执行14722.77万元、执行率70.87%，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5463万元、已执行9559.41万元、执行率61.82%，地方财政资金3098万元、已执行3076.6万元、执行率99.31%，其他资金2213.51万元、已执行2086.76万元、执行率94.27%。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科学分配。市农业农村委牵头印发了《天津市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津农委计财〔2024〕61号）等14个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了支持内容、实施步骤、管理要求等，统筹指导各涉农区开展年度工作。同时，严格按照中央财政下达的各项目支出方向分配资金，确保财政资金全部用于国家下达的政策任务。

二是及时下达。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按规定时间向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报送了《关于报送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津农委计财〔2024〕59号）。市财政局在收到中央财政文件30日内，将预算分解下达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财政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及时将各专项实施方案和分任务资金安排情况同步上传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三是合规拨付。市农业农村委全面梳理编制并公开政策“明白纸”，及时将中央财政相关支农政策、市级实施方案、项目申报指南和竞争性项目遴选结果等向社会发布；督促指导各涉农区做好相关信息公示公开等工作，为合规拨付资金提供依据。同时，充分发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作用，确保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拨付符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有关规定。

四是规范使用。我市制定了《天津市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管理办法》（津财规〔2023〕13号），明确了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使用和管理具体要求，并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对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控，确保资金严格按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的问题。截至绩效自评日，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资金使用管理、项目执行等方面存在问题。

五是准确执行。市财政局持续将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执行率纳入市委对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压实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支出责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执行率。据统计，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执行率由2023年54.89%，提高到2024年70.87%，提高15.98个百分点，呈现出向好态势。同时，市农业农村委督促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在资金形成实际支出后，及时将支出数据填报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确保数据真实、规范、准确。

六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2024年，根据农财两部下达的18个绩效指标，结合我市实际，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将上述指标细化分解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并与预算资金同步下达，确保国家政策任务在我市落地落细落实。2025年3月，按照统一部署，市农业农村委印发了《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及时部署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明确评价内容、评价程序、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保障了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制定了《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和《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操作规程》，明确了统筹管理、归口负责的工作机制。
七是严格履行支出责任。为更好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我市结合自身实际，聚焦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出台了设施农业贷款贴息和农业信贷担保贴息政策，2024年市财政安排资金3098万元，对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贷款贴息支持，为乡村振兴引入金融“活水”。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是大力培育粮油规模种植主体，不断推动规模种植主体粮油单产能力提升，示范带动小农户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单产水平。实际完成情况：共扶持50个玉米类规模种植主体、24个水稻类规模种植主体、23个大豆类（含6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规模种植主体提升单产能力，承担项目的规模种植主体粮油生产单产水平高于当地平均水平15%。
二是支持奶牛家庭牧场和奶农合作社设施设备提升改造，提高天津市奶业生产水平。实际完成情况：培育奶业新型经营主体25个，促进奶牛养殖高质量发展。

三是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有效提升产地仓储保鲜能力，减少农产品损耗，延长上市期。实际完成情况：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已全部投入使用，农产品产后损失率明显降低，能够满足冷藏库所在村及周边农户使用需求，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四是实施设施农业贷款贴息和农业信贷担保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实际完成情况：2024年，实际兑付设施农业贷款和农业信贷担保贷款贴息资金3629.4万元。
五是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施设备提升改造，提高重点培育品牌生产水平。加大对区域公用品牌宣传推广力度，提高重点培育品牌市场影响力。实际完成情况：2024年，共遴选扶持17个经营主体，促进品牌农产品销售额增长10%以上，品牌溢价率超过20%，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精品培育品牌不断壮大。

六是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规范发展。实际完成情况：2024年，共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62个，家庭农场47个，夯实了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组织基础，提升了运营质量，增强了服务带动能力。

七是围绕生产技术技能、产业发展能力、农民素质素养协同提升，培育高素质农民。实际完成情况：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1925人，学用贯通培育200人，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村任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调生示范培训9期、培训学员900人，“头雁”学员培育100人。

八是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实际完成情况：以水稻、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生产托管服务为重点，支持滨海新区等8个涉农区完成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74.34万亩，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九是支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实际完成情况：培训基层农技人员1020人，建成20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提升了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能力，提高农技人员专业水平。
十是落实农业信贷担保财政补奖政策。实际完成情况：对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给予担保费补助和奖励2468.9万元，支持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持续扩大业务规模，进一步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51个，已完成50个，未完成1个。

1.产出指标35个，已完成35个。

一是数量指标20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绩效指标11个，全部完成。包括：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62个；支持家庭农场47个；培育奶业新型经营主体25个；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25.06万亩次；高素质农民培育1925人；学用贯通培育200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900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100人；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面积74.34万亩；基层农技人员培训1020人；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20个。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9个，全部完成。包括：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扶持规模种植主体97个；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支持农民合作社37个；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31个；设施农业贷款贴息比例2%；设施农业贷款贴息主体8个；新建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51个；培育品牌经营主体17个；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项目实施区8个；农业信贷担保贷款业务4486笔。

二是质量指标12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有效改善；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99.5%。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10个，全部完成。包括：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支持的项目主体粮油生产单产水平高于本区平均水平15%；家庭农场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合规率100%；高素质农民培育数量完成率100%；学用贯通培育数量完成率100%；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训效果达到预期目标；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效果达到预期目标；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三大粮食作物种类覆盖率100%；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小农户面积占比89%。

三是时效指标1个，未完成。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1个，未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品牌营销能力提升行动项目和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项目预计于2025年8月底前完成，未实现2024年12月底完成的目标任务，其他项目均于2024年12月底前完成。
四是成本指标2个，全部完成。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年度支出率70.87%；单季作物每亩补助金额占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总价格的比例26%。

2.效益指标10个，全部完成。

一是社会效益指标5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绩效指标4个，全部完成。包括：规模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县作物单产水平提升；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规模稳健发展；未发生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绿色种养循环发展有效机制建立健全。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1个，全部完成。包括：“津农精品”社会认知度不断提高。
二是经济效益指标3个，全部完成。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3个，全部完成。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品牌营销能力不断提升；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学员生产经营能力明显提升；设施农业贷款规模7.8亿元。

三是可持续影响指标2个，全部完成。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村任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调生能力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区级实施方案健全、可行。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6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绩效指标1个，全部完成。包括：高素质农民培育对象的满意度96.5%。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5个，全部完成。包括：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受益对象满意度95%；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农户满意度96%；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组织满意度96%；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满意度97%；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满意度9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经绩效自评，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达到了总体绩效目标要求。由于农业生产影响因素较多，市级补充细化的绩效指标考虑不充分等原因，造成1项绩效指标未完成，4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超过设置的指标值30%，具体如下：

一是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年度任务完成时限指标设定为“2024年12月底前”，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品牌营销能力提升行动项目和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项目，需跨年度实施，预计于2025年8月底前完成，未实现2024年12月底完成的目标任务。偏差原因：时效指标未考虑 项目实施周期进行设置，在今后年度设置时效指标时充分考虑不同项目实施周期，将时效指标设置得更加合理，确保完成绩效目标。
二是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支持的家庭农场数量指标设定为“11个”，实际完成“31个”，超设置的指标值30%。偏差原因：农业生产影响因素较多，对粮油规模种植主体积极性考虑不充分，设置绩效指标时过于保守，政策落实过程中家庭农场类粮油规模种植主体积极性较高，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绩效指标设定值。下一步，我们将在今后年度加强分析研判，提高科学管理水平，确保绩效指标设定符合项目实际。

三是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指标设定为“15万亩次”，实际完成“25.06万亩次”，超设置的指标值30%。偏差原因：政策落实过程中粮油规模种植主体积极性较高，采取多种关键技术促进单产提升，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绩效指标设定值。下一步，我们将在今后年度积极对接农业农村部对口司局，全面提供有关农情数据，确保中央下达的绩效指标符合我市实际。
四是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数量指标设定为“580人”，实际完成“1020人”，超设置的指标值30%。偏差原因：根据《关于做好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工作的通知》（农办科〔2024〕6号）提出“对全国1/3以上在编在岗基层农技员开展先进成果普及培训”的要求，我市按2024年在编在岗基层农技员3000人左右的1/3比例测算，设置了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数量指标设定为1000人以上，实际完成值1020人。下一步，我们将在今后年度积极对接农业农村部对口司局，全面提供有关农情数据，确保中央下达的绩效指标符合我市实际。

五是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数量指标设定为“14个”，实际完成“20个”，超设置的指标值30%。偏差原因：按照往年工作惯例，每个项目区建设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不少于2个，我市共10个项目区，按照此测算，应完成不少于20个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为确保完成农业农村部任务要求，我市按照往年工作惯例组织项目建设超绩效指标完成任务。下一步，我们将在今后年度积极对接农业农村部对口司局，全面提供有关农情数据，确保中央下达的绩效指标符合我市实际。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财政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市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4324万元，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根据《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24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4〕4号），该项资金主要用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开展渔业增殖放流。

（二）我市分解下达中央财政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印发《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24号），及时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标等同步分解下达，其中：蓟州区572万元、宝坻区1258万元、武清区846万元、静海区858万元、市级部门790万元。

（三）市财政安排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根据《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农业农村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8号），2024年，市财政安排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2296万元，其中：蓟州区156万元、宝坻区218万元、武清区224万元、宁河区720万元、静海区213万元、东丽区72万元、津南区81万元、西青区90万元、北辰区126万元、滨海新区396万元。同步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提高农作物秸秆利用率。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662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4324万元、地方财政资金2296万元（均为市级资金）、其他资金0万元。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6620万元、已执行3499.56万元、执行率52.86%，其中：中央资金4324万元、已执行2379.06万元、执行率55.02%，地方资金2296万元、已执行1120.5万元、执行率48.8%，其他资金0万元、已执行0万元、执行率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科学分配。市农业农村委印发《天津市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津农委计财〔2024〕22号）等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了支持内容、实施步骤、管理要求等，统筹指导各涉农区开展年度工作。同时，严格按照中央财政下达的各项目支出方向分配资金，确保财政资金全部用于国家下达的政策任务。

二是及时下达。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按规定时间向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报送了《关于报送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津农委计财〔2024〕59号）。市财政局在收到中央财政文件30日内，将预算分解下达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财政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及时将各专项实施方案和分任务资金安排情况同步上传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三是合规拨付。市农业农村委全面梳理编制并公开政策“明白纸”，及时将中央财政相关支农政策、市级实施方案、项目申报指南和竞争性项目遴选结果等向社会发布；督促指导各涉农区做好相关信息公示公开等工作，为合规拨付资金提供依据。同时，充分发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作用，确保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拨付符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有关规定。

四是规范使用。我市制定了《天津市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管理办法》（津财规〔2023〕11号），明确了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使用和管理具体要求，并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对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控，确保资金严格按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的问题。截至绩效自评日，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资金使用管理、项目执行等方面存在问题。

五是准确执行。市财政局持续将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预算执行率纳入市委对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压实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支出责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执行率。据统计，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预算执行率由2023年47.15%，提高到2024年52.86%，提高5.71个百分点，呈现出向好态势。同时，市农业农村委督促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在资金形成实际支出后，及时将支出数据填报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确保数据真实、规范、准确。

六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2024年，根据农财两部下达的6个绩效指标，结合我市实际，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将上述指标细化分解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并与预算资金同步下达，确保国家政策任务在我市落地落细落实。2025年3月，按照统一部署，市农业农村委印发了《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及时部署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明确评价内容、评价程序、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保障了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制定了《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和《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操作规程》，明确了统筹管理、归口负责的工作机制。
七是严格履行支出责任。为更好保护农业生态资源，我市结合自身实际，安排资金聚焦秸秆资源综合利用，及时调度各区资金支出，履行资金支出监督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是建设10个全国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含市级财政资金），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8%以上，秸秆还田率不低于60%，基本实现全量化利用。实际完成情况：完成10个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建设，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9.25%，基本实现全量化利用。

二是进行渔业水域增殖放流，完成增殖放流总数66800万尾。实际完成情况：经济物种增殖放流数量70238.67万尾，珍稀濒危物种增殖放流数量6.67万尾。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13个，已完成13个。

1.产出指标8个，全部完成。

一是数量指标4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中央资金建设秸秆综合利用区4个，渔业增殖放流规模70238.67万尾。

市级补充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市级资金建设秸秆综合利用区10个，珍稀濒危放流数量6.67万尾。

二是质量指标2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1个，全部完成。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9.25%。

市级补充指标1个，全部完成。渔业增殖放流经检验检疫批次为100%。

三是时效指标1个，全部完成，为市级补充指标。项目于2024年12月完成。

四是成本指标1个，全部完成，为市级补充指标。实际支出财政资金未超过预算。

2.效益指标3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以县为单位建立秸秆资源台账，资金使用未出现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市级补充指标1个，全部完成。重要经济物种放流资源贡献率98%，偏离设置指标值≥2%过大，偏离度超过30%。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2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1个，全部完成。增殖放流区域内抽样调查满意度均达到100%。

市级补充指标1个，全部完成。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满意度达89%。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经绩效自评，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达到了总体绩效目标要求。效益指标中生态效益指标“重要经济物种放流资源贡献率”设置指标值≥2%，实际贡献率达98%。主要原因：一是2%指标值为全国性且近海生物贡献率平均值；二是我市处于渤海湾水域，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资源量很少，通过2011-2024年放流前本底调查结果显示，进行增殖放流后，跟踪调查结果表明此2类生物资源量显著增大，使得资源得到有效补充，大大缓解了渔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捕捞压力，在资源补充和修复方面起到了极大作用，对其资源贡献率比较高。下一步改进措施：建议优化此指标，由各地方差异化设置该贡献率指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财政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市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38221万元，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开展耕地建设与利用。根据《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24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4〕4号），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化肥减量增效；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二）我市分解下达中央财政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印发《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直达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3〕62号）和《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直达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23号），按规定时限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标全部分解下达，其中：蓟州区4464.1万元、宝坻区8821.7万元、武清区6445.6万元、宁河区5234.5万元、静海区6254.8万元、东丽区968.9万元、津南区1224.5万元、西青区1326.9万元、北辰区928.6万元、滨海新区2147.4万元、市级部门404万元。

（三）市财政安排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根据《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直达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9号）和《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调整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76号），2024年，市财政安排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25684.2万元，其中：蓟州区3418.7万元、宝坻区5003.3万元、武清区4966.8万元、宁河区3170.6万元、静海区4613万元、东丽区609.6万元、津南区504.5万元、西青区623.7万元、北辰区693.8万元、滨海新区2080.2万元。同步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种植户保护耕地、提升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全市粮食生产发展，对符合条件的种植户实施应补尽补；新建高标准农田3万亩，有效改善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71974.4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8221万元、地方财政资金33644.15万元（其中：市财政25684.2万元、区财政7959.95万元）、其他资金109.34万元（均为高标准农田实施主体自筹资金）。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771974.49万元、已执行66152.56万元、执行率91.91%，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8221万元、已执行34414.14万元、执行率90.04%，地方财政资金33644.15万元、已执行31714.15万元（其中：市财政23865.2万元、区财政7848.95万元）、执行率94.26%，其他资金109.34万元、已执行24.27万元、执行率22.19%。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科学分配。市农业农村委牵头印发了《天津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等4个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了支持内容、实施步骤、管理要求等，统筹指导各涉农区开展年度工作。同时，严格按照中央财政下达的各项目支出方向分配资金，确保财政资金全部用于国家下达的政策任务。

二是及时下达。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按规定时间向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报送了《关于报送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津农委计财〔2024〕59号）。市财政局在收到中央财政文件30日内，将预算分解下达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财政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及时将各专项实施方案和分任务资金安排情况同步上传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三是合规拨付。市农业农村委全面梳理编制并公开政策“明白纸”，及时将中央财政相关支农政策等向社会发布；督促指导各涉农区做好相关信息公示公开等工作，为合规拨付资金提供依据。同时，充分发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作用，确保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拨付符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有关规定。

四是规范使用。我市制定了《天津市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津财规〔2023〕12号），明确了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使用和管理具体要求，并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对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控，确保资金严格按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的问题。截至绩效自评日，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资金使用管理、项目执行等方面存在问题。

五是准确执行。市财政局持续将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执行率纳入市委对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压实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支出责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执行率。据统计，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执行率由2023年85.33%，提高到2024年91.91%，提高6.58个百分点，呈现出向好态势。同时，市农业农村委督促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在资金形成实际支出后，及时将支出数据填报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确保数据真实、规范、准确。

六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2024年，根据农财两部下达的13个绩效指标，结合我市实际，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将上述指标细化分解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并与预算资金同步下达，确保国家政策任务在我市落地落细落实。2025年3月，按照统一部署，市农业农村委印发了《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及时部署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明确评价内容、评价程序、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保障了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制定了《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和《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操作规程》，明确了统筹管理、归口负责的工作机制。
七是严格履行支出责任。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2024年地方财政安排资金33644.15万元，用于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更好实现耕地建设与利用政策目标创造了积极条件。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是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种植户保护耕地、提升地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全市粮食生产发展，对符合条件的种植户实施应补尽补。实际完成情况：及时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63250.15万元，补贴面积654.51万亩，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种粮积极性，保护和改善耕地质量，提升了耕地地力。

二是通过新建高标准农田3万亩，有效改善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际完成情况：完成新建高标准农田6.29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08万亩），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田间道路、水资源利用等基础条件进一步提高。

三是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国家样点的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工作。实际完成情况：2024年，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点位数524个。

四是开展肥料新产品、施肥新技术和新机具“三新”配套示范。做好测土配肥基础工作，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带动科学施肥增效，支撑主要农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实际完成情况：2024年，在静海区建设1个小麦“三新”集成推进区，开展田间试验40个，其中：肥料利用率试验35个，肥效试验5个，调查农户施肥2001户，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662.28万亩次。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26个，已完成25个，未完成1个。

    1.产出指标17个，已完成16个，未完成1个。

一是数量指标8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绩效指标6个，全部完成。包括：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08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6.29万亩；完成化肥减量增效“三新”集成推进县1个；农户施肥调查2001户；田间试验40个；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点524个。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面积应补尽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662.28万亩次。

二是质量指标3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绩效指标1个，全部完成。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使用合规率100%，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三是时效指标4个，已完成3个，未完成1个。

中央下达绩效指标2个，已完成1个，未完成1个。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1-2年完成已完成。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夏粮2024年7月底前发放，秋粮2024年11月底前发放，未完成国家下达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时限“2024年6月30日”绩效指标。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化肥减量增效项目于2024年12月30日前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

四是成本指标2个，全部完成。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95元/亩；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年度支出率91.99%。

    2.效益指标5个，全部完成。
一是社会效益指标4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无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发生。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田间道路通达度提高；科学施肥增效，单位面积用量减少。
二是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全部完成。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1个，全部完成。包括：水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4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满意度95%，高标准农田建设受益群众满意率97%。

市级补充细化绩效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施肥农户满意度92%；受益群众满意率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经绩效自评，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达到了总体绩效目标要求。由于统计口径和补贴发放对象确定受农业生产季节影响，造成1项绩效指标未完成，2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超过设置的指标值30%，具体如下：

一是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指标设定为“2万亩”，实际完成“3.08万亩”，超设置的指标值30%。偏差原因：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完善农田建设项目调度制度的通知》（农建发〔2021〕2号）和《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关于印发农田建设项目备案和调度管理工作指导手册的通知》（农建（高标）〔2022〕2号）等规定，实际完成面积统计口径包括上年结转项目任务面积。

二是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指标设定为“3万亩”，实际完成“6.29万亩”，超设置的指标值30%。偏差原因：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完善农田建设项目调度制度的通知》（农建发〔2021〕2号）和《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关于印发农田建设项目备案和调度管理工作指导手册的通知》（农建（高标）〔2022〕2号）等规定，实际完成面积统计口径包括上年结转项目任务面积。

三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时限指标设定为“2024年6月30日”，实际完成情况为“夏粮于2024年7月底前发放，秋粮于2024年11月底前发放”。偏差原因：根据2021年印发的《天津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规定，我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按照当年粮食作物实际种植面积兑付。由于天津粮食生产分夏粮、秋粮两季进行。为确保补贴发放准确，我市以村为单位对种粮生产者实际种粮面积进行登记造册，并根据粮食生产季节，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夏粮、秋粮两次发放，补贴资金精准惠及实际种粮农民，这样既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又促进耕地地力保护和提升，符合国家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和保护耕地的政策目标，能够有效助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据统计，2024年我市粮食产量首次突破270万吨，达到270.6万吨，比上年增加14.9万吨，增长5.8%，实现“二十一连丰”。鉴此，建议国家下达绩效指标时，允许地方考虑本地区农业生产实际，合理设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时效指标，让中央政策更加精准、及时地惠及广大种粮农民。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转移

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财政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市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954万元，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根据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开展强制免疫、强制扑杀和销毁以及养殖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工作。支持小麦、玉米、农区蝗虫等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重发区域病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新发突发重大农业植物疫情有效处置，不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有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根据《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2024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4〕4号）《2024年“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实施强制扑杀和销毁；实施强制免疫；实施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 

（二）我市分解下达中央财政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印发《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农村等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3〕65号）《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24号）《关于下达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直达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26号），及时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标等同步分解下达，其中：蓟州区700万元、宝坻区50万元、武清区5万元、宁河区441万元、静海区160万元、津南区5万元、西青区5万元、北辰区7万元、滨海新区343万元、市级部门1238万元。

（三）市财政安排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根据《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农业农村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8号）和《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批复2024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津财预指〔2024〕100号），2024年市财政安排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1448万元，其中1108万元用于养殖和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340万元用于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其中：蓟州区315.7万元、宝坻区218.8万元、宁河区58.4万元、静海区126.1万元、津南区27.4万元、北辰区43.7万元、滨海新区410.9万元、市级部门247万元。同步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有效减少随意抛弃病死猪行为，减少屠宰环节病害猪和不可食用产品流入市场，实现重大动物疫情稳定，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不发生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确保东亚飞蝗不起飞，苹果蠹娥防治面积不低于4000亩。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440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954万元、地方财政资金1448万元（均为市财政资金）、其他资金0万元。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4402万元、已执行3341.24万元、执行率75.90%，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954万元、已执行2234.07万元、执行率75.63%，地方财政资金1448万元、已执行1107.17万元、执行率76.46%，其他资金0万元、已执行0万元、执行率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科学分配。市农业农村委印发《天津市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动物防疫补助）项目实施方案》《天津市2024年“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明确了支持内容、实施步骤、管理要求等，统筹指导各涉农区开展年度工作。同时，严格按照中央财政下达的各项目支出方向分配资金，确保财政资金全部用于国家下达的政策任务。

二是及时下达。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按规定时间向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报送了《关于报送2024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津农委计财〔2024〕59号）。市财政局在收到中央财政文件30日内，将预算分解下达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财政部门。市农业农村委及时将各专项实施方案和分任务资金安排情况同步上传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

三是合规拨付。市农业农村委全面梳理编制并公开政策“明白纸”，及时将中央财政相关支农政策、市级实施方案、项目申报指南和竞争性项目遴选结果等向社会发布；督促指导各涉农区做好相关信息公示公开等工作，为合规拨付资金提供依据。同时，充分发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作用，确保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拨付符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有关规定。

四是规范使用。我市制定了《天津市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津财农〔2024〕48号），明确了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使用和管理具体要求，并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对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控，确保资金严格按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的问题。截至绩效自评日，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资金使用管理、项目执行等方面存在问题。

五是准确执行。市财政局持续将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执行率纳入市委对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压实各涉农区党委和政府支出责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执行率。据统计，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执行率由2023年46.58%，提高到2024年75.90%，提高29.32个百分点，呈现出向好态势。同时，市农业农村委督促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在资金形成实际支出后，及时将支出数据填报至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确保数据真实、规范、准确。

六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2024年，根据农财两部下达的18个绩效指标，结合我市实际，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将上述指标细化分解至市级部门和各涉农区，并与预算资金同步下达，确保国家政策任务在我市落地落细落实。2025年3月，按照统一部署，市农业农村委印发了《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及时部署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明确评价内容、评价程序、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保障了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制定了《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和《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操作规程》，明确了统筹管理、归口负责的工作机制。
七是严格履行支出责任。为更好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对资金及时分解，足额拨付。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要求，我市及时分解下达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资金拨付程序规范、手续完备，杜绝统筹使用约束性任务资金等情况。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是支持小麦、玉米、农区蝗虫等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重发区域病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新发突发重大农业植物疫情有效处置，不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有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实际完成情况：在项目区内，通过不超过市场价格的采购物资和服务，对我市大部分涉农区实施喷防蝗虫，开展玉米中后期“一喷多促”和水稻统防统治及绿色防控等防控工作，截至2024年底，项目区内共开展重大病虫害防控面积171.2606万亩次，超出指标10万亩次，带动全市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59.68%，有效提升全市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能力，全年粮食作物病虫害重发区域病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重大病虫大面积暴发成灾、蝗虫不起飞为害，保障全市粮食生产安全。

二是病死动物专业无害化处理率不断提高。实际完成情况：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较好完成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项目实施区统防统治覆盖率达59.68%，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100%。

三是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顺利实施。实际完成情况：通过实施强制免疫检查养殖场户免疫密度合格率95%。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22个，已完成22个。

1.产出指标13个，全部完成。

一是数量指标3个，全部完成，均为中央下达指标。包括：重大动物疫情未发生，重大病虫疫情防控面积170万亩，养殖环境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数量383164头，指标均已完成。

二是质量指标5个，全部完成，均为中央下达指标。包括：免疫质量和免疫效果（除布病其他病种的平均免疫抗体合格率）80%，通过实施强制免疫检查养殖场户免疫密度合格率95%，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不涉及依法对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达到了有效遏制暴发流行成灾的防控效果，项目实施区统防统治覆盖率59.68%。

三是时效指标3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重大动物疫情及时报告率100%，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控期及时组织实施。

市级补充指标1个，全部完成。2024年12月底前项目按期完成。

四是成本指标2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1个，全部完成。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未超过市场价格。

市级补充指标1个，全部完成。年度资金支出率为75.56%。

2.效益指标6个，全部完成，均为中央下达指标。包括：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包虫病等优先防治病种防治效果良好；资金使用未发生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未发生因扑杀不及时造成重大动物疫情；通过实施防灾措施，重发区域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农作物未出现大范围成灾绝收；有效保持重大病虫疫情灾情监测预警能力发生在病虫害防控期内，重大病虫疫情灾情监测预警能力得到有效保障。

3.满意度指标3个，全部完成。

中央下达指标2个，全部完成。包括：补助对象对政策实施满意度93.82%，受灾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满意度95%。

市级补充指标1个，全部完成。养殖场户对强制免疫补助政策满意度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经绩效自评，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达到了总体绩效目标和各项绩效指标要求。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财政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4年，中央财政下达我市衔接资金2490万元，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为：“通过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进一步增强党组织引领村庄发展的凝聚力、战斗力，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营、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带动全市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健康规范发展、整体大幅提升”。根据《财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号），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二）我市分解下达中央财政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按照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财政局印发《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直达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3〕63号），及时将中央财政资金和绩效目标下达至各区，其中：蓟州区660万元；宝坻区510万元；武清区420万元；宁河区180万元；静海区270万元；东丽区60万元；津南区90万元；西青区120万元；北辰区90万元；滨海新区90万元。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中央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24年共下达我市2490万元，用于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通过发展优势特色产业、资源发包、资产盘活、居间服务等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年度资金总额2490万元，截止到2024年12月15日，我市2024年资金执行率达到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科学分配。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4〕34号），明确了项目实施具体要求，指导项目实施单位（镇、村）抓紧开展招投标工作，加快工作进度，并根据项目具体进展采取“成熟一个、实施一个、拨付一个”方式加快资金支出进度。

二是及时下达。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82号）要求，我市于2023年11月印发了《天津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直达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3〕63号），及时将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2490万元分解下达至各涉农区。

三是合规拨付。市农业农村委全面梳理编制并公开政策“明白纸”，及时将中央财政相关支农政策向社会发布；督促指导各涉农区严格按照“三公示一公告”流程履行项目入库公示公告程序，为合规拨付资金提供依据。

四是规范使用。协调合理优化项目招投标等程序。结合项目实施过程中反映问题，及时协调天津农交所等招投标平台合理压缩招投标时间，推动加快项目启动建设。截至绩效自评日，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资金使用管理、项目执行等方面存在问题。

五是准确执行。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共同组织各区召开项目实施培训和工作调度会议，并多次组织通过视频调度会、现场推动会研究推动各区项目进展。压实各涉农区区级责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执行率，截至2024年12月底，我市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执行率达到100%，呈现出良好态势。
六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2025年3月，按照统一部署，市农业农村委印发了《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及时部署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明确评价内容、评价程序、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保障了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制定了《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和《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操作规程》，明确了统筹管理、归口负责的工作机制。
七是严格履行支出责任。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建立了双周调度机制，于每月15日和30日逐项目调度项目招投标、合同签订、进场施工、资金支出等实时进度。同时，参照农业农村部通报方式对各区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情况进行月度通报，并适时对部分项目进度严重滞后的区进行点对点通报。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中央下达我市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通过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进一步增强党组织引领村庄发展的凝聚力、战斗力，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营、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带动全市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健康规范发展、整体大幅提升”，上述目标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7个，已完成6个，部分完成1个。

1.产出指标5个，已完成4个，部分完成1个。
一是数量指标1个，全部完成。我市实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涉及83个村：蓟州区22个，宝坻区17个，武清区14个，宁河区6个，静海区9个，东丽区2个，津南区3个，西青区4个，北辰区3个，滨海新区3个。
二是质量指标1个，全部完成。项目区验收合格率100%。

三是时效指标2个，已完成1个，部分完成1个。其中，项目建设完成时限指标已完成，79个项目于2024年12月15日前已全部完工；资金支出序时进度指标部分完成，2024年7月中旬资金支出进度2.2%，2024年10月中旬资金支出进度94.9%，2024年12月底资金支出进度100%。

四是成本指标1个，全部完成。投入项目资金2490万元。

2.经济效益指标1个，全部完成。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3.满意度指标1个，全部完成。群众满意度99%。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经梳理，7月底资金支出率未达到绩效目标管理要求，原因一是今年项目类型与往年略有区别。2023年项目实施选取的是产业帮扶项目，多为区或镇级统筹项目。2024年按照中央发展集体经济有关文件要求，项目均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实施主体，项目安排较为分散。二是部分区前期项目储备不足，个别项目因政策调整、用地审批等原因不能继续实施后，新项目不能及时递补。三是项目管理程序不够优化。出于项目实施风险考虑，因项目投资规模、建设内容发生变化，存在重复报请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批的情况，导致项目立项开工进度滞后。四是工作方式不灵活，部分区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追求整齐划一，没有按照“成熟一个、实施一个、拨付一个”的要求精细化做好项目管理，导致支出进度滞后。五是各区执行项目招投标等程序普遍较为严格。为确保项目公平公开公正实施，各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均通过天津农交所等公开平台进行招标，部分项目因投资额度低、建设内容较为零散等多次出现流标现象，导致项目迟迟未能启动建设。通过强化工作统筹协调力度、优化招投标程序、积极协调财力空间等措施，后期我市资金支出均达到序时进度，符合绩效目标管理要求。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

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财政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2024年，中央下达我市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项目转移支付资金4000万元，下达区域绩效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革命老区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充分发挥老区资源禀赋、政策保障、精神力量等特有优势，深入发掘乡村产品供给、文化传承等特有功能，充分发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导向作用，推动项目区域内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提档升级、乡村治理提升改进，红色文化和乡土文化有效传承，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探索具有老区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按照《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4〕23号）要求，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革命老区县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开展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带动脱贫劳动力就业增收。

（二）我市分解下达中央财政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结合我市实际，市财政局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28号）下达西青区4000万元，支持辛口镇“三河汇景 生态田园”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提高当地蔬菜等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当地农民群众增收。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一是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6月上旬《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29号），市财政局7月10日印发《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28号），下达至西青区，符合30日内下达的要求。二是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4年，下达我市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建设项目转移支付资金总额4000万元，已执行4000万元，执行率100%。无以拨代支超进度拨款等情况。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科学分配。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委印发《关于转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津财农〔2024〕35号），对规范项目资金使用、强化项目资金管理、提升项目资金绩效提出明确要求，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统筹指导推动项目实施。

二是及时下达。按照《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29号）要求，我市于2024年7月印发《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28号），及时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预算4000万元分解下达至西青区。
三是合规拨付。市农业农村委全面梳理编制并公开政策“明白纸”，及时将中央财政相关支农政策、市级实施方案、项目申报指南和竞争性项目遴选结果等向社会发布；督促指导各涉农区做好相关信息公示公开等工作，为合规拨付资金提供依据。

四是规范使用。我市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拨付程序规范、手续完备，不存在统筹使用约束性任务资金等情况。严格落实财务支出、审核、监督等制度，明确资金支付流程，强化各部门的监管职责，严格按合同规定、工程进度支付资金，对项目资金管理不符合规定的坚决不予拨付。截至绩效自评日，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会监督未发现资金使用管理、项目执行等方面存在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五是准确执行。市农业农村委全过程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压实西青区区级责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执行率，截至2024年12月底，我市2024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执行率达到100%，呈现出良好态势。

六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2025年3月，按照统一部署，市农业农村委印发了《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及时部署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明确评价内容、评价程序、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保障了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制定了《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和《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操作规程》，明确了统筹管理、归口负责的工作机制。
七是严格履行支出责任。市财政局委托市财评中心，对西青区辛口镇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进行了投资评审，会同市农业农村委定期深入项目现场实地督导，指导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使用资金，强化监督管理。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本着打造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老区样板，探索有效的、可推广、可复制的宝贵经验，推动乡村全面发展的目的，共谋划出涵盖防灾减灾、民生保障、产业升级等12个子项目。项目以做强一产、转型二产、推进三产为目标，进一步开发红色资源，打造产业融合示范样板，积极整合三河汇景优势资源，推进“红+绿+农”特色产业，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项目符合革命老区项目支持方向，更加体现了民声，得到了基层的广泛拥护。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25个，已全部完成。

1.产出指标11个，全部完成。

一是数量指标2个，全部完成。项目区建设数量指标值设定为1个，实际完成1个，即西青区辛口镇“三河汇景 生态田园”乡村振兴项目；截至2024年底实施项目数量指标值设定为10个，实际完成12个。
二是质量指标3个，全部完成。工程验收合格率应为100%，实际完成100%；设备采购合格率指标值设定为100%，实际完成100%；已建工程质量问题指标值设定为无，实际为无。

三是时效指标5个，全部完成。建设周期指标值设定为1年，实际完成1年；年度资金拨付率指标值设定为100%，实际完成100%；年度资金支付率指标值设定大于等于80%，实际完成100%；年度建设项目开工率指标值设定为100%，实际完成100%；年度建设项目完成率指标值设定大于等于80%，实际完成100%。

四是成本指标1个，全部完成。年度支出金额/下达资金指标设定值小于等于100%，实际完成100%。

2.效益指标13个，全部完成。

一是经济效益指标3个，全部完成。项目区域内乡村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水平，指标值设定为培育发展至少1个特色产业，实际完成为培育了蔬菜特色产业；项目区域内农民收入增速，指标值设定为高于所在县城平均水平，实际完成为高于所在县城平均水平；项目区域内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指标值设定为有效提升，实际完成为有效提升。
二是社会效益指标4个，全部完成。项目区域内新增农村道路和生产路硬化里程数，指标值设定为大于等于2公里，实际完成29.8公里；项目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指标值设定为大于等于600万元，实际完成7829.89万元；项目区域内特色产业带动就业人数，指标值设定为大于等于90人，实际完成100人；项目区域内常住人口治安案件发生率，指标值设定为显著降低，实际为显著降低。
三是生态效益指标3个，全部完成。项目区域内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指标值设定为100%，实际完成100%；项目区域内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指标值设定为100%，实际完成100%；项目区域内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指标值设定为100%，实际完成100%。

四是可持续影响指标3个，全部完成。项目所在县探索形成乡村振兴工作领域的经验模式获得省级以上单位和部门认可推广，指标值设定为大于等于1个，实际完成1个；项目所在县在省域范围内总结宣传具有较大影响的乡村振兴工作领域典型案例，指标值设定为大于等于1个，实际完成1个；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性影响，指标值设定为长效发展，实际完成。
3.满意度指标1个，全部完成。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即农民满意度大于等于90%，实际满意度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该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均完成。下一步，天津市西青区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规范资金使用管理，做好资产确权及后续运营维护工作，注重项目联农带农机制发挥和典型经验总结提炼，高标准按时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